
基督書院「信友堂自強分堂」助學金辦法 
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修訂 

 

一、主費來旨：為協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。 

二、名費來額：每學期壹名。 

三、金費來額：每名伍千元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 家境經濟有困難者。 

(二) 學業總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（每科均需及格）、操行八十分以上。 

五、申請證件： 

(一) 申請書一份 

(二) 成績單一份 

(三) 推薦書一份（由宿舍輔導員出具證明） 

六、審核辦法：由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核。 

 


